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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12學年度縣立國民中學教師甄選介聘委員會 

第 1次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12年 3月 3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 

二、會議地點：大同國中專科大樓 5樓大會議室 

三、會議主席：林主任委員田富 

四、出席人員、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冊                      紀錄：許巧莉 

五、主席致詞：略 

六、工作報告： 

（一） 本縣 112學年度國中教師甄選介聘工作輪由員林田中區學校承辦，工作

職掌為（附件 1，p5）： 

1、 副主任委員－大同國中(謝國士校長) 

2、 試務組－社頭國中 

3、 命題及電腦閱卷組─田中高中 

4、 總務組－大村國中 

5、 介聘組－二水國中(社頭國中、大村國中協助) 

6、 登記組－員林國中、明倫國中 

7、 編班組－永靖國中 

（二） 112年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要點業經

教育部 112年 2月 3日臺教授國字第 1110179027號函備查，本縣超額

及縣內介聘要點尚無需配合修正之部分。另本縣超額要點業經本府 111

年 11月 9日府教學字第 1110434756號函修正發布。 

（三） 查本縣人口數及學生數統計表(附件 2，p6)，考量少子化趨勢暨 112學

年度國中總學生人數減少，本縣 112學年度不辦理國中教師甄選作業。 

（四） 教育部辦理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教育補助款考核，有關國中教

師員額編制考核項目「每校員額控留超過 8%」扣減補助款(附件 3，p7)，

本縣 111年度 43校國高中有 16校考核成績被予扣減分數，16校名單分

別為：彰安(8.3%)、彰德(12.1%)、彰興(23.2%)、彰泰(8.9%)、信義

(21.1%)、鹿鳴(23.5%)、和群(15.1%)、線西(11.4%)、溪湖(14.8%)、

二水(16.7%)、溪州(20.0%)、溪陽(8.7%)、竹塘(19.2%)、萬興(27.8%)、

芳苑(30.4%)、鹿江(26.3%)。 

 

七、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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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有關辦理本縣 112學年度國中教師甄選介聘期程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保障本縣教師之工作權，有關縣外介聘作業部分，本縣各校(不

含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及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特殊科目師資需求

已經縣長同意開設 2名縣外介聘缺額，其他不再對外開缺。 

（二） 本府函請本縣各國小調查畢業生就讀縣立國中意願，於 112年 3月

31日前將「彰化縣國小應屆畢(修)業生升學意向調查表」送國中

端，俾各校及本府預估超(缺)額教師數，於 4月 14日前完成提報。 

（三） 112學年度教師介聘辦理次序擬依循 111學年度次序為超額介聘、

縣內介聘、縣外介聘： 

1、 已超額輔導介聘成立之教師於 7月底前，若原服務學校出缺，且

具有原校不足科(類)或領域合格教師證書，且自願返回原校任教

之超額教師，經二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則該超額教師得依序

返回原校，並請於 112年 7月 21日前函報縣府核准。 

2、 另各校申請縣內介聘之教師，可同時申請縣外介聘，若達成縣內

介聘時，考量教師家庭因素及生活條件等具體調動需求，爰擬尊

重教師申請縣外介聘之意願保留縣外介聘之申請，惟如達成縣內

介聘之教師欲放棄申請縣外介聘，應於指定時間(依年度介聘工

作日程表)前填具相關證明文書辦理撤銷縣外介聘申請作業，逾

期不予受理。 

3、 112學年度各校提列超額介聘教師若同時申請參與縣外介聘，暫

不依本縣超額教師介聘要點提列預備超額教師。 

（四） 查教師法第 11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科、組、課程調整或學

校減班、停辦或解散時，學校對仍願繼續任教且在校內有其他適當

工作可以調任之合格教師，應優先輔導調整職務；在校內無其他適

當工作可以調整職務者，學校或主管機關應優先輔導介聘。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或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優先輔導介聘之教師，經學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發現有第三十條各款情形之一者，其聘任應不予

通過。 

（五） 依各校 111年 12月回傳資料，彙整本縣各校預估教師數、學生數

及班級數彙整表，預計 112學年度學生數減少約 1499人，班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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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約 47班，超額教師數約 50人(附件 4，p8)。 

（六） 依據「彰化縣縣立國民中學超額教師介聘作業處理要點」(附件 5，

p9)第 3點第 5款第 5目規定「各校教師缺額應供超額教師介聘，

不得藉故拒絕」，第 6款規定「超額教師介聘他校服務，以各校現

有缺額為準，超額教師介聘他校服務，以各校現有缺額為準，被介

聘之學校除能舉證調入教師具縣內介聘要點第五點第一款基本條

件第一目之一或之二之情事者外，應依教師法及相關規定辦理聘

任，不得藉故拒絕該名教師調入。」。 

（七） 為因應少子化產生的超額教師，暨 111年度起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一般教育補助款考核項目納入「每校員額控留超過 8%」扣減補

助款，擬循前例成立超額小組，由副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邀集 6

名資深校長及教師會 2位代表加入，共同擬定超額教師處理方案；

各校如有相關意見請於 4月 14日前以正式公文函報本府，本府再

轉超額小組研議。 

（八） 檢附 112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甄選介聘委員會工作進度預定表草案

(附件 6，p10-11)。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本縣 112 學年度國一新生第一階段編班作業方式及報到日，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第 6條規定略

以：「國中小學生之編班，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或由其指

定學校或核定各校自行辦理，其編班方式如下：一、國中新生之編

班得採測驗再依成績高低順序以 S 型排列，或採公開抽籤方式，

或採電腦亂數方式為依據，分配就讀班級；編班後補報到之新生或

轉學生，由原辦理單位採公開抽籤方式分配就讀班級。……」 

（二） 查教育部 108年 7月 2日臺教授國字第 1080044971號函(附件 7，

p12-13)略以，國小定期評量之性質及目的與「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第 6條之編班測驗不同，非屬測驗之

範疇，應以適當之測驗成績作為國中新生編班依據。 

（三） 111學年度決議依新生編班測驗採 S型編班方式辦理，惟因疫情嚴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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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取消測驗改採電腦亂數編班，112學年度編班方式提請討論。 

（四） 依本縣 111學年度學校行事曆，6月 14日(三)至 18日(日)為國小

畢業典禮，國小各校自行擇一日舉行，國一新生報到日提請討論。 

決  議：由出席委員過半數決議，新生編班方式採依測驗成績 S型排列辦

理，本縣國一新生報到日訂於 112年 6月 19日(一)。 

 

案由三：有關 112學年度國中教師超額及縣內介聘分發科別及順序，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國中縣外介聘作業自 111年依「國中任教科別教師證書對照表」新

增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客家語文、原住民族語文)3科目，考量自

111年 7月起本縣已有教師持有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教師證，擬

增列「閩南語文」介聘科目。 

（二） 本縣尚無正式教師持有客家語文、原住民族語文專長教師證，另國

中教師證書尚無「中等學校語文領域本土語文臺灣手語專長」，待

增列此項教師證書且本縣有此專長教師後再加入縣內介聘作業科

目。 

（三） 請抽籤決定 112學年度國中教師超額及縣內介聘分發科別順序(惟

實際作業科別仍依各校開缺情形而定)：科目計有閩南語文、公民

與社會、健康教育、國文、英語、數學、歷史、地理、理化（物理

或化學）、生物、家政、童軍、輔導活動、體育、視覺藝術(美術)、

音樂、生活科技（工藝）、地球科學、資訊科技（電腦）、表演藝術、

特教/身心障礙、特教/資賦優異、專任輔導教師等 23科。 

決  議：112學年度國中教師超額及縣內介聘分發科別順序(惟實際作業科

別仍依各校開缺情形而定)抽籤結果如下：：1歷史、2英語、3

公民與社會、4資訊科技（電腦）、5體育、6家政、7童軍、8數

學、9國文、10視覺藝術(美術)、11理化（物理或化學）、12音

樂、13地球科學、14生物、15生活科技（工藝）、16閩南語文、

17特教/資賦優異、18特教/身心障礙、19地理、20健康教育、

21專任輔導教師、22表演藝術、23輔導活動。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112年 3月 3日下午 3時 30分。 










